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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江医保发〔2025〕84 号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体被系统等医疗
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，市医保中心，各有关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发〔2022〕16 号）和《广东省医疗保障

局关于公布体被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5〕

2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公布江门市体被系

统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整合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制定价格。将原实施的“变

应原皮内试验”等 201 项规范整合为 53 项（附件 1）。将除基本物

质资源消耗以外的，属于立项指南落地前执行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除外内容的一次性使用耗材，整理为可另收费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

清单（附件 2）。同步废止部分体被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（附件

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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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制定“百级静脉用药药物调配”等项目价格。对我市基本医

疗服务项目“百级静脉用药药物调配”项目制定我市政府指导价(附

件 4)。

三、加强项目价格监督管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

应按规定做好价格信息公开和政策落实工作，加强对属地非营利性

医疗机构项目执行的指导和监督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执行时在不超

过我市政府指导价范围内按规定自主确定具体医疗服务价格，不得

上浮，下浮不限。儿童加收项目的加收比例统一按我市现行政策加

收10%执行。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价格政策规定和临床诊疗规范向

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，不得收取未列明的费用；建立健全内部

价格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，规范医疗服务收

费行为。

本通知自2025年12月1日起实施，此前文件与本通知不符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1.江门市体被系统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2.可收费的一次性使用医用耗材清单

3.废止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4.江门市“百级静脉用药药物调配”项目价格表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

2025 年 11 月 21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医保局，市发展改革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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